
玉溪市信访局

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信访事项专项救助资金经费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玉溪市信访局关于申请解决疑难信访事项工作资金的请示》（玉信请字〔2019〕20号）及玉溪市人民政府领导对市信访局请示的批示意见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实施单位为玉溪市信访局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坚持人民情怀，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切实推动诉求合法合理的信访事项有效解决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依法按政策实施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玉溪市财政每年核拨资金20.00万元，专款专用。当年未使用完的资金自动滚入下一年继续使用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审批制度，同时接受纪检监察及审计部门的监督，资金拨付必须按规定要求执行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有效解决信访事项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
